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2013年劳动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各市、区、局（公司）工会，市直管单位工会：
根据《关于开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宣传活动的通知》（苏工办[2014]27号），为了增强即将开展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宣传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现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13年劳动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的电子文档转发各工会，望认真组织广大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认真学习这些案例和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高主张权利、行使权利、维护权利的能力。

说明：请从苏州工会网公告栏下载《关于开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宣传活动的通知》（苏工办[2014]27号），下载网址为http://www.szftu.org/new/infodetail/?infoid=0dac5b7f-3d0e-4b20-860f-c77e5e03853d&categoryNum=008，不再另发纸质文件。
苏州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

2014年4月月30日
[案例一]销售员被要求在家办公获经济补偿

【案情】2012年4月13日，某公司向担任销售职位的职工刘某发出《上岗地点变动通知书》，要求刘某自14日起开始在家办公并交还公司相应财物，在家办公期间待遇不变。几个月后，刘某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由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故判决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并由公司支付刘某经济补偿金25000余元及年度销售提成。

【法官说法】公司要求刘某在家办公，实际上，作为销售人员的刘某难以开展工作。

[案例二]换休申请未获准自行休假被辞，员工获赔偿

【案情】2013年1月30日，某公司2004年入职的员工戴某填写请假单，要求春节假期换休3天。但是，公司因设备检修要求其春节留守，戴某未同意。2月7日，戴某再次填写请假单要求换休，并于当日下午离开公司。2月9日，该请假单通过公司内部网络被核准退回。春节后上班当天，公司以戴某连续旷工三日而单方解除与戴某的劳动合同。

法院审理认为，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判决公司支付戴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万余元。

【法官说法】　用人单位没有在合理期限内作出明确答复，也未给劳动者申辩机会，有悖诚实信用和公平合理的原则。

[案例三]商业保险赔偿责任不能替代工伤赔偿责任

【案情】　于某与职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派遣至一家酒店工作。一天，于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而死亡，被认定为工亡。于某在职期间，职介公司未为其办理工伤保险，而是为于某购买了人身意外商业险。事发后，于某父母已领取30万元商业保险理赔款。之后，于某父母要求职介公司和酒店连带赔偿工亡保险待遇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保险合同赔偿责任与工伤赔偿责任不能相互替代，判决职介公司和酒店连带赔偿工亡补助金等36万余元。

【法官说法】商业保险合同赔偿责任与工伤赔偿责任，二者不能相互替代。

[案例四]约定不参加社保，单位仍需承担职工医疗费

【案情】某公司职工李某向公司提交申请，主要内容为:“公司已依法告知其参加社会保险的事宜，并敦促其提供相关资料，经本人慎重考虑，决定不参加社会保险，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及后果均由我本人承担。请将公司应承担之社会保险费随工资发放给本人”。为此，该公司未为李某办理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参保手续。后来，李某因脑出血、肋骨骨折、肺挫伤在医院住院治疗，共支付医疗费6万余元。李某申请公司支付相关医疗费。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之间合意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判决公司赔偿李某相应医疗费损失。

【法官说法】为职工参加社会保险属于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

[案例五]员工加班过千小时，公司被判支付加班费

【案情】2009年4月至2013年4月期间，某时装公司经劳动行政部门许可施行综合计算工时制，计算周期均为年。该公司职工刘某在2010年和2011年超出法定工作时间的加班时长均达1100小时以上，而公司未曾在生产淡季安排刘某轮休、调休。2012年底，刘某起诉要求公司支付加班工资差额。

法院认为，公司应参照标准工时制按双倍工资向刘某支付双休日加班费，判决该公司支付刘某加班工资7500余元。

【法官说法】用人单位未能严格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又按此制度计算加班工资，对劳动者而言有失公平。

[案例六]与关联公司签约，员工仍可向原单位主张补偿

【案情】刘某原为某公司职员。2011年4月公司搬迁，但表示劳动者可以前往关联企业工作。刘某选择去关联公司工作，并与关联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2012年刘某与关联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刘某提起诉讼，要求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公司与刘某劳动合同协商终止后，刘某与新的用人单位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并不属于劳动合同变更，判决公司支付刘某经济补偿金8.6万余元。

【法官说法】某公司与关联公司虽为关联企业，但法律并未禁止刘某向原用人单位主张经济补偿金的权利。

[案例七]用工协议有瑕疵，单位未进一步举证而败诉

【案情】　宋某于2011年8月进入某公司，于2012年4月20日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宋某要求某公司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某公司在劳动仲裁时未提供书面劳动合同，而在一审法院审理时提供用工协议一份。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公司在仲裁时并未提供用工协议，而在仲裁裁决其承担支付双倍工资差额后才于一审中提供，且该用工协议内容全部为手写，且四周有裁剪痕迹，形式上存在明显瑕疵，故应由公司对用工协议的真实性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后因该公司迟迟未申请司法鉴定，二审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宋某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5万余元。

【法官说法】劳动仲裁作为劳动争议纠纷处理的法定前置程序，具有准司法性，当事人仲裁时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案例八]员工违规搭“黑车”被开除，公司被判违法

【案情】2007年11月，张某进入某公司工作并签订劳动合同。该公司于2008年9月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不允许乘坐黑车，违者以开除论处”的决议。2009年4月13日(休息日)上午10点左右，张某搭乘“黑车”前往公司宿舍区。4月20日，该公司以张某乘坐非法营运车辆为由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合同。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公司禁止员工乘坐黑车、违者开除的规定已超出企业内部劳动规则范畴，认定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判决公司支付张某违法解除赔偿金7800元。

【法官说法】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行为准则，但要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无限制放大乃至超越劳动过程和劳动管理范畴，甚至侵犯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

[案例九]承包者招来的人员与发包方仍存在劳动关系

【案情】某公司将保洁工作长期发包给自然人吕某，并约定由吕某招用人员为公司提供保洁服务。2009年起，周某经吕某招用和安排为该公司长期、固定地从事清洁工作。2012年5月30日，周某因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要求确认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与该公司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故判决确认周某与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说法】公司虽与吕某协议约定清洁工在工作期间受伤等与公司无关，但该约定系以合法形式掩盖公司逃避用工责任的非法目的，应属无效。

[案例十]不愿去新厂区上班，被辞员工获经济补偿

【案情】　周某于2007年12月进入某公司工作，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周某在A生产区工作。后根据产业规划调整需要，某公司整体搬迁至B工业园。公司多次就搬迁事宜与员工协商。周某等19名员工认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家庭和上班路途不方便等原因不愿到新厂区上班。后因劳资双方协商未果，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周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周某等19人有权拒绝公司随厂搬迁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权利，故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周某经济补偿金等合计1.4万余元。

【法官说法】公司整体搬迁应认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周某等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与某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也可选择不继续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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